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https://www.100test.com/kao_ti2020/326/2021_2022__E6_9C_80_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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辖市高级人民法院，解放军军事法院： １９９３年９月２日

，第八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三次会议通过了《

关于修改＜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合同法＞的决定》（以下简

称《决定》）。⋯⋯（略）为了正确适用《决定》，现将有

关问题通知如下： 一、凡是《决定》公布前，即１９９３年

９月２日前签订的经济合同，发生纠纷起诉到人民法院的，

如果确需适用原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合同法》中被《决定

》所修改和删去的条款的，在法律文书中引用该条款时，可

写明“原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合同法》”，以示区别，原

《经济合同法》有关条文内容未作修改，仅是条文顺序发生

变化的，以及审理１９９３年９月２日以后签订的经济合同

纠纷案件，一律适用修正后的《经济合同法》。 二、根据修

正后的《经济合同法》第四十二条第二款之规定，凡在１９

９３年９月２日《决定》公布后，当事人依据合同中的仲裁

条款或者事后达成的书面仲裁协议向仲裁机构申请仲裁，仲

裁机构作出裁决后，当事人不服又向人民法院起诉的，人民

法院不予受理。《决定》公布前当事人向仲裁机关申请仲裁

的案件，仲裁机关在《决定》公布后作出仲裁裁决，当事人

根据原来的有关规定向人民法院起诉的，人民法院可予受理

。 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 一九九三年十一月二十七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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